附件2
全区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
“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新华学院选拔赛方案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落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25年）》工作要求，推动中华经典文化进校园、进课堂、进生活，全面提升广大师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与文化自信，自治区教育厅决定举办全区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学院特举办选拔赛事，选拔赛方案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承办单位：文法外语系
二、参赛对象与组别
参赛对象为全院在校学生，对接区赛大学生组（含研究生）比赛。
设讲解、演讲两个类别。
三、参赛要求
（一）内容要求
1.讲解类。讲解须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内容应选自中小学（含中职）统编语文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及高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大学语文教材中的规范汉字、成语或经典诗词作品。
参赛选手应以喜闻乐见的形式阐释作品的意义与价值，鼓励结合地域文化、民族特色、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等创新讲解内容。
2.演讲类。参赛者须围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典篇章以及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展开演讲。参赛者可自行选题，也可选择以下主题展开演讲：
（1）经典中的智慧与力量。
（2）经典中的成长与担当。
（3）经典的学习与体会。
（4）经典中的家国情怀。
演讲须主题鲜明、观点正确、事例生动、感情真挚。演讲文本必须为参赛者原创，严禁抄袭、剽窃，引用经典比例不超过20%并注明出处。
（二）形式要求
1.作品要求：参赛作品必须为原创且为2026年录制，内容需符合“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的主题要求，参赛者需出镜完整展示讲解过程，精准体现诗词的意境、情感与内涵，展现对诗词的深刻理解与独特感悟。
2.视频格式：参赛作品采用高清1920*1080横屏拍摄，视频格式为MP4，视频清晰度不低于720P，视频码率不低于8M,大小不超过700MB。视频长度为5分钟以内。图像、声音清晰，不抖动、无噪声，参赛者须全程出镜。视频须一镜到底，不得剪辑、拼接，可适当配乐。
3.信息规范：视频文字建议使用方正字库字体。整个视频中严禁出现参赛者姓名、指导教师姓名、系别专业等可识别身份的信息。
4.版权声明：参赛作品必须为原创，参赛作品中不得出现与讲解大赛无关的条幅、角标等元素。不得使用未经授权的图片、视频和音频素材，若因使用侵权素材引发法律纠纷，尤其是作品经选拔参加区赛并获奖后因公益展示等用途导致的侵权行为，一切法律责任均由作品制作人自行承担。
（三）提交要求
每人限报1件作品，限报1名指导教师。
参赛者应使用规范汉字准确填写姓名、作品名称、所在系别等信息。
四、作品提交
所有参赛作品（视频）与参赛报名表（附件4）打包压缩，压缩包命名为“诗词讲解+姓名+系别+专业+手机号”，最晚于7月3日22：00发至邮箱epiphany_0811@qq.com，届时我们将聘请专家进行打分，评选出前6名作品参加全区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诵读中国”经典诵读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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